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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造計畫書審查重點表（採購金額為公告金額以上未達 1000 萬元） 
項

次 
     審查項目             審查重點 

一

、

品

質

計

畫

審

查

作

業

程

序 

1. 內容包含訂定品質計畫

之審查作業程序 

 

1-1.是否訂定品質計畫之審查及核定流程（含

流程圖）。 

1-2.是否訂定品質計畫審查時限。 

 1-3.是否訂定對承攬廠商品管人員之審查及

核定作業程序說明（含流程圖），及品管人員

更換時之作業規定。 

1-4.是否訂定對於不符合情形處理之作業規定

（如補件、退回、或重送等），及完成時限

訂定。 

1-5.是否訂定品質計畫送審情形之管制。 

1-6.是否訂定相關應用表單附件及使用說明。

2.訂定品質計畫之審查重

點。（含流程圖）   

 

 

是否包含：品質管理標準、材料與施工檢驗程

序、自主檢查表等項目，設備功能運轉檢測程

序及標準（契約內容若包括有運轉類機電設備

者，應含此項），並得併入施工計畫內撰寫。 

二

、

施

工

計

畫

審

查

作

業

程

序 

1.依契約施工項目訂定承

攬廠商施工計畫書分階

段送審項目及送審時限 

依契約之規定，檢討承攬廠商應製作之各項施

工計畫（含整體及分項計畫）及審查期限；各

分項工程於施工前，應完成計畫之核定作業。

2.訂定整體施工計畫審查

重點 

2-1.工程概要：是否包含工程內容摘要。 

2-2.施工程序規劃：規劃內容應依據契約執行

順序與過程摘要敘述。 

2-3.施工區規劃：包括用地取得、工區佈置與

交通動線規劃，如：工務所辦公室、材料堆

置區、材料加工區、儲藏間、固定施工機具

位置、臨時給排水、變電與供電設備位置及

用水用電需求計畫等；如涉及公共交通動線

改道，應包括各階段之交通維持計畫。 

2-4.主要設備資源需求：承攬廠商應依據施工

過程規劃，確認施工過程中所需要之機具設

備，以及機具設備之提供者。 

2-5.工程管理作業規劃：承攬廠商為確保工程

安全、品質、進度、環境保護、交通維持、

工程協調與成本等目標之達成，所採行之各

項管理與管制作業。 

2-6.主要人力資源：如契約有特別規定，承攬

廠商應檢附符合契約資歷之人員姓名。 

2-7.工程總預定進度表：承攬廠商應繪製施工

總預定進度表，並提出工程進度之估算基

準。工程總預定進度表應能清楚說明工期與

附表 1-3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

施工進度之相對關係，並明確標示契約規定

之里程碑、重要工程介面管制點及每月累計

預定進度等。 

3.分項施工計畫之審查

重點 

3-1.應包含分項作業進度表及分項品質計畫 

3-2.分項品質計畫應包含：品質管理標準、材

料及施工檢驗程序及自主檢查表等項目 

3-3.分項施工計畫應包含下列各項： 

施工方法與步驟（順序）：施工項目之施作

順序與必要之應力計算，應考慮與其他工種

之配合。（應審核確認符合建築技術規則、

施工規範、工程環境特性等） 

3-4.施工區規劃應包含下列各項：針對分項工

程的施工步驟，詳細說明施工區之分配與動

線之規劃。（應審核確認與整體施工計劃之

工區規劃無衝突，規劃內容確實可行） 

3-5.施工機具應包含下列各項：施工項目施作

時所需之施工機具，應考慮施工條件規劃合

適施工機具。（應審核確認數量、能量與機

型均能符合工程需求） 

3-6.使用材料應包含下列各項：施工項目施作

時所需之材料。（應審核確認材料規格、數

量等符合契約規定） 

3-7.分項作業進度表應包含下列各項：依施工

步驟繪製施工進度網圖，其起訖時間必須與

工程總進度曲線表所列時程一致。（應審核

進度規劃詳細程度，確認作業細節、檢、試

驗等均已清楚標示） 

3-8.必要之計算書或施工圖應包含下列各

項：依分項工程性質、契約規範或假設工程

部分，非經計算，無法確認詳細施作尺寸（如

模板應力計算、鋁門窗抗風壓計算…等）；

或非經製作詳細施工圖，無法正確施工者

（如模板施工圖、連續壁施工圖、鋼結構組

立詳圖…等）。 

三

、

材

料

與

設

備

抽

驗

1.訂定材料/設備預審規

定 

 

1-1.是否已訂定例如型錄、相關試驗報告、相

關材料規範、樣品、協力廠商相關證明資料

等之事先送審程序。 

1-2.是否已訂定材料設備送審管制總表。 

1-3.材料設備送審管制總表內容是否包含材料

名稱、契約數量、供料廠商、送審資料(包

括預定送審日期、實際送審日期、審查核可

日期、材料規範、試驗報告、供應廠證明文

件、出廠證明、樣品、審查結果)等。 

1-4.材料設備送審管制總表內所列管之材料設

備是否包含本案各主要材料設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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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

序

及

標

準 

 

1-5.材料設備送審管制總表內所列管之材料設

備是否已先填列材料名稱、契約數量、預定

送審日期、材料規範，並勾選預定須送審資

料（如試驗報告、供應廠證明文件、出廠證

明、樣品等）。 

2.訂定各材料/設備之管

理標準 

2-1.是否已依本案設計之主要工項訂定各材料

/設備之管理標準。 

2-2.所訂定各材料/設備之品質管理標準內容

是否包含材料名稱、管理項目、管理標準、

管理要領（檢查時機、檢查方法、檢查頻率、

紀錄方式）、不符合標準之處置等欄位。 

2-3.所訂定各材料/設備之管理標準是否皆已

明確敘述量化之管理標準。 

3.材料設備檢（試）驗抽

查作業程序 

 

3-1.是否已訂定材料設備檢（試）驗抽查作業

程序（含檢驗流程圖）。 

3-2.是否已明確訂定限止點及退件程序。 

3-3.是否已對各階段抽查作業程序標註說明。

3-4.是否已訂定對試驗單位之要求，並符合「公

共工程施工品質管理標準作業要點」之相關

規定。 

4.材料/設備抽驗結果之

管制辦法 

4-1.是否已訂定材料設備抽(試)驗管制總表。

4-2.材料設備抽(試)驗管制總表內容是否已包

含材料（設備）名稱、規範/規格、抽樣頻率、

進場日期、進場數量、抽樣日期、抽樣數量、

抽試驗結果、累積進場數量、累積抽樣數量、

抽驗會同人員等欄位。 

4-3.材料設備抽(試)驗管制總表內所列管之材

料設備是否包含本案各主要材料設備。 

4-4.材料設備抽(試)驗管制總表內所列管之材

料設備是否已先填列材料（設備）名稱、規

範/規格、抽樣頻率等欄位，並且量化表示。

4-5.是否已訂定材料/設備抽驗相關紀錄表

單，如材料/設備抽查檢驗紀錄表…等。 

4-6.是否已訂定不合格品之處置方式（含處理

流程、不合格品運離工地前與合格品區隔規

定）。 

四

、

設

備

功

能

1.設備功能運轉測試抽驗

程序內容 

是否包含：單機設備測試抽驗程序、系統運轉

測試抽驗、整體功能試運轉抽驗。 

2.單機設備測試抽驗程序 2-1.是否包含進場前檢驗、進場及組裝之抽驗

程序及相關文件之審查流程。 

2-2.檢測計畫內容是否包含測試項目、時機、

程序、方法及使用表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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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

轉

測

試

抽

驗

程

序

及

標

準 

2-3.測試抽驗項目，是否依契約規定及工程設

備屬性訂定，包括：試壓及試漏、機械性能

測試抽驗、電器性能測試抽驗、儀控測試抽

驗等。 

3. 系統運轉測試抽驗程序 3-1.是否包含個別系統之獨立功能測試。 

3-2.是否包含系統組合測試。 

3-3.是否包含系統清理及排放測試。 

3-4.是否包含相關測試或應用表單及使用方

法。 

4.整體功能試運轉抽驗程

序 

4-1.是否製作整體功能試運轉抽驗計畫 

4-2.是否要求提交相關之操作及調整紀錄及檢

測、運轉報告。 

4-3.是否包含試運轉合格後之點交及操作與訓

練計畫。 

五

、

施

工

抽

查

程

序

及

標

準 

1施工抽查程序 

 

 

1-1.是否對於不同之抽查方式（檢驗停留點或

隨機抽查），訂定不同之作業流程及相對使用

之抽查紀錄表單。 

1-2.是否明確列出擬管理之施工項目。 

1-3.是否明確列出各施工項目之施工檢驗停留

點。 

2 施工抽查標準 

 
 

2-1.是否依工程契約內擬管理之施工項目，訂

定其「施工抽查標準」。 

2-2.是否包含：工程項目、管理要領、管理記

錄、相關法規與標準。 

2-3.「管理項目」是否具體。 

2-4.「管理標準」是否量化。 

2-5.「檢查時機」是否與「頻率」混淆。 

2-6.「不符合之處理」方式是否不切實際，或

文字說明過於含糊。 

2-7.是否未說明管理紀錄方式或符合管理標準

之相關證明文件。 

2-8.管理紀錄文件，是否與管理項目不符。 

 機電設備工程採購金額達公告金額以上者，應增訂機電設備功能運轉測試等抽驗

程序及標準。 

 


